
最新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原因有哪些(汇
总5篇)

随着法治精神地不断发扬，人们愈发重视合同，越来越多的
人通过合同来调和民事关系，合同能够促使双方正确行使权
力，严格履行义务。合同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下面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合同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
下吧。

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原因有哪些篇一

第六章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第九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

(二)合同解除;

(三)债务相互抵销;

(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五)债权人免除债务;

(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

(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二条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
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三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
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
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
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
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五条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
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
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第九十六条 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
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
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
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
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七条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
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九十八条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
条款的'效力。

第九十九条 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
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
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

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
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第一百条 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
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

第一百零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
以将标的物提存：

(一)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

(二)债权人下落不明;

(三)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
监护人;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标的物不适于提存或者提存费用过高的，债务人依法可以拍
卖或者变卖标的物，提存所得的价款。

第一百零二条 标的物提存后，除债权人下落不明的以外，债
务人应当及时通知债权人或者债权人的继承人、监护人。

第一百零三条 标的物提存后，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债权人承
担。提存期间，标的物的孳息归债权人所有。提存费用由债
权人负担。



第一百零四条 债权人可以随时领取提存物，但债权人对债务
人负有到期债务的，在债权人未履行债务或者提供担保之前，
提存部门根据债务人的要求应当拒绝其领取提存物。

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
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第一百零五条 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
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

第一百零六条 债权和债务同归于一人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
止，但涉及第三人利益的除外。

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原因有哪些篇二

根据合同自愿原则，当事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享有自愿解除
合同的权利解除、约定解除权。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关
于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的知识，欢迎阅读。

1.约定解除

根据合同自愿原则，当事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享有自愿解除
合同的'权利解除、约定解除权。

2.法定解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包括协商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2)因预期违约解除合同;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
未履行;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
现合同目的;

(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
任何一方都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
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
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
件或者附期限。

提存，是指由于债权人的原因，债务人无法向其交付合同标
的物而将该标的物交给提存机关，从而消灭债务、终止合同
的制度。

债务的免除，是指合同没有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权利人放弃
自己的全部或部分权利，从而使合同义务减轻或使合同终止
的一种形式。债务免除分为单方免除和协议免除两种。

混同，即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债权和债务同归于一人的，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但涉及第汽人利益的除外。

(一)负债字据的返还

(二)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后合同义务

(三)合同中关于解决争议的方法、结算和清理条款继续有效，
直至结算和清理完毕

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原因有哪些篇三

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会计人员，表
明其已具备担任相应级别会计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资格。下



文是为大家精选的中级会计师考点：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具
体情形，欢迎大家阅读。

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是指债务人按照约定的标的、质量、
数量、价款或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全面履行。

以下情况也属于合同按照约定履行：

(1)当事人约定的第三人按照合同内容履行，产生债务消灭的
后果;

(3)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接受履行。当事人约定债务人向第三
人履行，第三人已接受履行的，债务归于消灭。

《合同法》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
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
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

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
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下列债务不能抵销：

(1)按合同性质不能抵销。有些合同不实际履行就不能达到订
立合同的目的`，如债务标的为劳务的合同，如咨询、培训、
医疗合同。

(2)按照约定应当向第三人给付的债务。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订
立合同时已约定债务人应向第三人履行义务，则债务人不得
以对合同对方当事人享有债权而主张抵销该义务，否则将损
害第三人的利益。

(3)因故意实施侵权行为产生的债务。这种债务是对被害人的
赔偿，如允许抵销，则意味着可以用金钱补偿对债务人的人



身和财产权利的任意侵犯，是有悖社会正义的。

(4)法律规定不得抵销的其他情形。如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
冻结的财产，当事人已无处分权，不能用来抵销债务。

提存是指由于债权人的原因，债务人无法向其交付合同标的
物而将该标的物交给提存机关，从而消灭债务、终止合同的
制度。

《合同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
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

(1)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

(2)债权人下落不明。

(3)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
护人。

(4)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标的物提存后，除债权人下落不明的以外，债务人应当及时
通知债权人或者债权人的继承人、监护人。标的物不适于提
存或者提存费用过高的，债务人依法可以拍卖或者变卖标的
物，提存所得的价款。

提存期间，标的物的孳息归债权人所有。提存费用由债权人
负担。标的物提存后，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债权人承担。

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5年内不行使而消灭，
提存物扣除提存物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债务的免除是指合同没有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权利人放弃自
己的全部或部分权利，从而使合同义务减轻或使合同终止的
一种形式。



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的权利义务部
分或者全部终止。免除债权，债权的从权利如从属于债权的
担保权利、利息权利、违约金请求权等也随之消灭。

混同，即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例如由于甲乙两企业合并，
甲乙企业之间原先订立的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同归于合并后的
企业，债权债务关系自然终止。

《合同法》规定，债权和债务同归于一人的，合同的权利义
务终止，但涉及第三人利益的除外。

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原因有哪些篇四

在备考中级会计师考试的时候，只要把中点考点掌握好，主
观题答好，半壁江山便已经拿下了。下面是应届毕业生小编
为大家搜集整理出来的有关于中级会计师《经济法》重点：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想了解更多相关资讯请继续关注考试
网!

(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

(二)合同解除

1.约定解除

根据合同自愿原则，当事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享有自愿解除
合同的权利解除、约定解除权。

2.法定解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包括协商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2)因预期违约解除合同;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
未履行;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
现合同目的;

(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债务相互抵销

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
任何一方都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
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当事人主张抵销
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
件或者附期限。

(四)提存

提存，是指由于债权人的原因，债务人无法向其交付合同标
的物而将该标的物交给提存机关，从而消灭债务、终止合同
的制度。

(五)债权人依法免除债务

债务的免除，是指合同没有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权利人放弃
自己的全部或部分权利，从而使合同义务减轻或使合同终止
的一种形式。债务免除分为单方免除和协议免除两种。

(六)混同

混同，即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债权和债务同归于一人的，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但涉及第汽人利益的除外。



(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上的其他情形

(一)负债字据的返还

(二)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后合同义务

(三)合同中关于解决争议的方法、结算和清理条款继续有效，
直至结算和清理完毕

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原因有哪些篇五

新合同法对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的规定：

第九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

(二)合同解除;

(三)债务相互抵销;

(四)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五)债权人免除债务;

(六)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

(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二条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
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三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
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九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
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
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
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五条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
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
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第九十六条 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
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
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
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
依照其规定。

第九十七条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
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九十八条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
条款的效力。

第九十九条 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
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
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

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
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第一百条 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
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

第一百零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
以将标的物提存：

(一)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

(二)债权人下落不明;

(三)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
监护人;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标的物不适于提存或者提存费用过高的，债务人依法可以拍
卖或者变卖标的物，提存所得的价款。

第一百零二条 标的物提存后，除债权人下落不明的以外，债
务人应当及时通知债权人或者债权人的继承人、监护人。

第一百零三条 标的物提存后，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债权人承
担。提存期间，标的物的孳息归债权人所有。提存费用由债
权人负担。



第一百零四条 债权人可以随时领取提存物，但债权人对债务
人负有到期债务的，在债权人未履行债务或者提供担保之前，
提存部门根据债务人的要求应当拒绝其领取提存物。

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
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第一百零五条 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合同
的权利义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

第一百零六条债权和债务同归于一人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
止，但涉及第三人利益的除外。


